市城市管理委关于重新印发《天津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实施细则》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区城市管理委、各有关单位：
因立法技术问题，《天津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实施细则》（津城管绿规〔2025〕2号）废止，现重新印发《天津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实施细则》，请抓好落实。


2025年7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根据《天津市绿化条例》《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等规定，为规范园林绿化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市建成区内的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适用本细则。
园林绿化工程是指：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区域绿地，以及对城市生态和景观影响较大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主要包括园林绿化植物栽植、地形整理、设备安装及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单层配套建筑、小品、花坛、园路、水系、驳岸、喷泉、假山、雕塑、绿地广场、园林景观桥梁等施工。
第三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区建成区内的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需向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市属或跨区的重大园林绿化项目需向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条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程序应当遵循依法、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公园绿地绿化工程竣工后，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建设工程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
第二章 备案流程
第六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持参建各方的竣工验收报告及与其相关的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竣工图（电子版）、其他相关的竣工资料，向市或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办理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第七条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自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后，在15日内予以审查完毕，并作出是否办理备案手续的结论，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资料齐全的，出具备案意见。
2.资料不齐全的，补充资料后重新申请备案。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附件：1.天津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流程图
2.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附件1

天津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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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园林绿化工程
竣
工
验
收
备
案
表
（编号： ）
单位工程名称：
[image: http://10.99.255.1/webpic/W0202509/W020250928/W020250928396909045742_ORIGIN.gif]


	建设单位名称
	

	资 金 来 源
	财政投资政府融资 自筹资金其他

	备 案 日 期
	

	单位工程名称
	

	工 程 地 点
	

	占 地 面 积
	

	其中：绿化面积
	
	土建面积
	

	工 程 造 价
	

	其中：绿化造价
	（万元）
	土建造价
	（万元）

	工 程 用 途
	

	开 工 日 期
	

	竣工验收日期
	

	施工许可证编号
	

	施工图审查批复编号
	

	勘察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施工单位名称
	

	监理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
机构名称
	



	竣
工
验
收
意
见
	勘察
单位
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设计
单位
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施工
单位
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
单位
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建设
单位
意见
	单位（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文 件
目 录
	1.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参建各方的竣工验收报告；
3.竣工图（电子版）；
4.其他相关的竣工资料。

	备 案
意 见
	该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已于 年 月 日 收讫，文件齐全。
（公章）
年 月 日

	备案机构负责人
	
	备案经办人
	


注：本表一式两份，建设单位和备案机构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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